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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三人原因在侵权责任中的地位
王明娅

清镇市人民检察院，贵州省清镇市，551400；

摘要：第三人侵权行为在侵权责任法中是一个始终值得探讨的问题，其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分类以及其适用情形的

多样化、灵活化，但也正因如此，才使其在侵权法中处于一个较为重要的地位，本文以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

为为前提，探讨了因第三人原因造成的损害结果部分以及全部发生的侵权责任形态，并且单独在生态环境侵权案

件中，第三人与侵权人侵权的责任形态进行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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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关于“第三人侵权”这一免责或减责事由的性质认

定，理论界主要存在“第三人过错”、“第三人原因”、

“第三人行为”三种观点。王利明教授认为若 “第三

人原因”是导致侵权责任因果关系中断的主要原因,被

告得以免除责任，若是部分原因,上述因果关系未中断

被告得以减轻责任。所以，“第三人原因”的分析重点

就在因果关系的联系上，第三人侵权行为的介入是否足

以切断侵权责任的因果联系、以及该行为对损害后果发

生的原因力大小，将会直接影响第三人和侵权人承担的

侵权责任比例大小。

“第三人侵权”规定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

本文讨论的前提是第三人行为已经构成侵权行为，未包

括不属于侵权行为的情况。除此以外，本文分析“第三

人原因”对侵权责任的影响，也不包括各侵权责任主体

的共同侵权行为。《民法典》第七编规定第三人原因引

起的侵权责任形态包括：连带责任、先付责任、不真正

连带责任、相应责任、补充责任等情形，第三人和侵权

人承担何种侵权责任，与被害人、侵权人、第三人等各

方当事人密切相关，在侵权责任体系中有着重要地位。

综上，本文讨论的基础前提是第三人行为已属于侵权行

为，对此不存在争议的前提下，继续分析第三人与侵权

人之间承担的责任形态，同时也不包括有意思联络人实

施的共同侵权行为或共同危险行为，从责任承担的角度

多数人侵权的责任进行梳理分析。

2 第三人原因造成损害全部发生的侵权责任形

态

2.1 第三人与侵权人分别实施足以造成损害全部

发生的侵权行为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规定，第三人与侵

权人之间无意思联络，分别实施的侵权行为均足以 100%

造成全部损害结果发生时，侵权人与第三人之间承担连

带责任，被告不能以存在第三人为理由，要求减轻自己

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人侵权行为”对被告减

责、免责没有影响，此时，即使第三人实施的侵权行为

足以100%造成损害后果的全部发生，但并未切断侵权人

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侵权人仍要承担全部的赔

偿责任，且无法向第三人追偿，第三人侵权行为的介入

对侵权人的责任承担没有任何影响。

2.2 第三人行为是造成损害发生的唯一原因

除特殊规定外，一般由第三人自行承担全部损害赔

偿责任，侵权人（被告）不承担任何侵权责任。但为保

护在产品责任、动物致害等特殊领域中处于弱势地位的

被侵权人，侵权人仍要承担赔偿责任，但承担责任之后

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第三人是实际承担了全部赔偿责任，

此情形下，侵权人（被告）与第三人内部之间不存在按

份责任问题，但见义勇为行为中受益人给予被侵权人适

当补偿情形除外。当第三人的行为是造成损害的唯一原

因时，可以将其分以下四种责任承担的形式：

侵权人完全免责，第三人自己承担责任。一般而言，

第三人原因造成损害结果全部发生的，由第三人承担全

部损害赔偿责任，因为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是直接造成损

害结果发生的唯一原因,所以全部的侵权责任应当由第

三人承担，此时，“第三人侵权行为”对被告有完全免

责的影响。如《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二条第二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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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

施倒塌、塌陷，造成他人损害时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六十条规定，第三人过错

是造成损失结果发生的全部原因，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

任。

侵权人和第三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

责任是一种独立的责任形态，被侵权人可以选择起诉任

意一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追偿后实际最终由第三人承

担全部赔偿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具有法定性特点，由

法律明文规定，包括责任构成的法定性、责任主体范围

的法定性和存在法定的最终责任人，各国侵权法上适用

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情形一般仅存在于产品责任、动物致

害、高度危险作业和危险物致害等特殊责任领域。在上

述特殊情形中，被害人与侵权人之间信息不对称，举证

证明能力弱于侵权人，适用不真正连带责任是倾向于有

限保护被害人，如《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三条规定产

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销售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不真

正连带责任；第一千二百五十条规定动物饲养人、管理

人和第三人之间的不真正连带责任；第一千一百九十二

条第二款规定接受劳务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不真正连

带责任。此外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侵权人

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被帮工人予

以适当补偿，被帮工人补偿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此

时，被帮工人（侵权人）和第三人之间同时还存在补充

责任和不真正连带责任情形，与上述被侵权人直接选择

起诉任意主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不同，被帮工人承担补

偿责任，侵权人仅能选择起诉第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或被帮工人承担补偿责任，被帮工人再向第三人追偿其

承担的补充责任。

侵权人先承担赔偿责任，再向第三人追偿。先付责

任的责任承担规则与不真正连带责任完全不同，由于对

第三人和其他责任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对侵权人直

接适用无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所以由侵权人

先承担责任是一种独立的责任形态，侵权人虽然不是直

接的侵权行为人，与前述不真正连带责任相似的是，也

是将这种不幸损害合理分配给侵权人,让不应该承担责

任的一方提前承担全部或者一部分的责任,可以有效救

济处于弱势的受害人，给予受害人合理的补偿。最典型

的是《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四条，产品的生产者、销

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但实际造成损害结果发

生的是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过错。此外，还有第

一千二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句和第一千二百五十三

条第二句都分别使用了“其他责任人”，此时“其他责

任人”的概念与“第三人原因”的含义完全相同，也是

属于典型的先付责任。

侵权人承担补充责任。与前述先付责任不同，侵权

人实际并不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这里的补充责任是

违反法定义务情形下，在第三人承担全部侵权损害赔偿

时，对自己没有尽到法律规定的管理、安全保障、及时

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等义务，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在以下 4种补充责任的情形中，除见义勇为行为中的受

益人没有追偿权的规定外，侵权人承担补充责任后均可

向第三人追偿：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定义务，损害后果的

发生是由于第三人故意或者过失造成，安全保障义务人

只是因消极的不作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承担补充

责任。（2）教育机构的管理职责同安全保障义务相似，

也是因消极的不作为而未尽到法定义务，需承担责任，

区别在于教育机构履行的是管理责任；（3）无偿提供

劳务的帮工行为的补充责任较为特殊，立法者从公平正

义、保护弱者角度考虑，帮工人向被帮工人提供无偿劳

务，在道德义务上被帮工人应承担补偿责任。（4）《民

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是《民法典》中著名的“见义勇

为”条款，受益人应当给予补偿，但未规定受益人给予

补偿后的追偿权问题。除上述 4种情形外，有学者还认

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网络服

务提供者对损害的扩大部分的赔偿，以及第一千二百五

十六条中规定的公共道路管理人的清理、防护、警示等

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公共道路管理人也是补偿赔偿

责任形态。

3 第三人原因造成损害部分发生的侵权责任形

态

第三人原因造成部分损害结果发生时，为无意思联

络的共同侵权，侵权人与第三人构成叠加因果关系的分

别侵权，第三人原因不是造成损害结果发生的唯一原因，

且不足以切断侵权人与损害结果发生的因果关系，侵权

人仅能减轻责任，不存在免责情形。

第三人与侵权人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二

条承担按份责任。该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

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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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此时数

人承担按份侵权责任是指数个责任主体在无过错联系

的情况下，法院根据各自实施的行为结合在一起造成损

害后果，由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过错和原因力承担自己的

责任份额，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各侵权行为人直接承

担按份责任，内部不存在追偿问题，对外并非承担全部

赔偿责任的主体，对被害人来说不存在内外赔偿之分。

第三人与侵权人分别侵权承担连带责任。此时是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

的联动适用，即不能确定谁是具体的侵权人。有可能是

侵权行为叠加造成的 100%损害后果，也有可能是各占

50%，此时有 100%损害后果的发生，侵权人与第三人也

分别实施了侵权行为，但根据现有证据实际无法判断实

际是谁造成了损害后果的发生。与前述第一种情形不同

的是，此时有内外部赔偿之分，法院判决第三人与侵权

人承担连带责任后，作为整体第三人与侵权人内部还存

在侵权责任划分问题，可以查明内部责任大小时第三人

与侵权人承担按份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时，第三人

与侵权人平均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4 结论

本文以第三人行为已属于侵权行为为前提，针对无

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以第三人行为对于损害后果的发

生的原因力大小，对多数人侵权的责任形态进行分类梳

理，将第三人侵权行为切割为造成全部、部分损害后果

两个部分，结合法条对第三人和侵权人责任承担形成细

致对比，对涉及《民法典》的相关内容以及其余相关法

条进行联系分析，笔者认为第三人的侵权责任形态作为

一种侵权人的减责、免责条款，其应承担按份责任、连

带责任，还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等责任形态，应该综合考

虑第三人的注意义务、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链接程度

等进行审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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